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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二）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本公司会议室举行。 监事会召集人杨钦华先生召集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召集人杨钦华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议题，各项议题均为

全票通过。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钟珊群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公司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以审

议有关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有关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及其他资料，请参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相关内容。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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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星期一）下午三时正

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或“本次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３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

１５

：

０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将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及批准即时委任钟珊群先生为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任期自获选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候选人简历及其他资料详见附件一。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营业日结束时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本公司股东，在履行

必要的登记手续后，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拟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应当在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１

日或之前，将出席本次大会的书面回

复（连同所需登记文件）交回本公司。 回复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的方式（参会回执见附件

二）。

２

、有权出席会议的内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３

、本公司

Ｈ

股股份将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０

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

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在此期间，

Ｈ

股股份转让将不获登记。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如要出席

本次大会，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关股票凭证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四时）或以前，送交

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

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４

、委托代理人：

（

１

）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会议及参加投票，受委托

之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三）。

（

２

） 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 如授权书由委托人的受

托人签署，授权该受托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公证人公证。 对于本公司内资

股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及填妥之股东代表委任表格必须于本次大会

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前送交本公司，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对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上述文件

必须于同一时限内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

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６－０７

室，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

３

）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五、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选举一名监事以填补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因股东代表监事姜路

明先生辞任而将产生的空缺。新选举的监事的任期将由获选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

据本公司章程及附件的规定，公司发起人股东、单独或合并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之三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监事候选人；因监事离任而产生的空缺按原提名渠道另行提名合适人选

按规定程序补选。 董事会兹声明本公司股东

－

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已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提名钟珊群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候选人资料详见附件）。

六、点票

按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临时股东大会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七、其他事项

１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人：肖蔚、左艳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３３３１

、

８２８５３３３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３４１１

２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以作股份转让）：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铺

３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

理。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附件一：监事候选人简历及其他资料

钟珊群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毕业于长沙交通学院，获公路工程系学士学位及交通运输管理

系学士学位，并获湖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管理、物流管理和

企业管理经验。 钟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加入深圳市高速公路开发公司（现新通产实业开发（深

圳）有限公司），历任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自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起担任该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期间任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副总裁。 钟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期间曾任本公司董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期间曾任本公司监事

会主席。 钟先生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任深圳国际副总裁，现亦担任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之董事以及深圳国际附属公司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华南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和南京西坝码头有限公司之董事长及深圳市华通源物流有限公司之董事。

钟先生之任期将自获选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钟先生在任期内将不领取监事

酬金。 根据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监事出席或列席相关会议可领取会议津贴。

除上述所披露者外，钟先生亦确认， （

ｉ

） 其于过去三年并无在任何其他上市公司担任其

他董事职位；（

ｉｉ

）其与本公司任何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概无关系；

及（

ｉｉｉ

）其于本公司股份中概无拥有任何按香港法例第

５７１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第

ＸＶ

部定义的

权益。

除上述披露者外，本公司认为并无任何须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１３．５１

（

２

）段之规定须予披露的资料或钟先生涉及而须予披露之事项，亦概无任何有关钟先生

之提名事宜需要知会本公司股东。

附件二：

出席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交易结束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股

，

拟参加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签名
：

股东账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署
：（

盖章
）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附件三：

出席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如无任何指示，则受托代表将可全权

决定投票或弃权。

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审议及批准关于委任钟珊群先生为本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联系地址
：

受托人联系地址
：

委托人联系电话
：

受托人联系电话
：

传真
：

传真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注：回执和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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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０７ 深高债”跟踪评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

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须委托信用评级机构在本公

司

２００７

年发行的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０７

深高债”）的存续期内对其进

行跟踪评级，并于每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将上一年度的跟踪评级报告向市场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在对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经营状况及相关

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对本公司

０７

深高债进行了跟踪评级。 经中诚信国际信用

评级委员会审定，此次跟踪评级的信用等级不做调整，维持

ＡＡＡ

信用等级。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
: 000061 � �

证券简称
:

农产品公告编号
: 2009- 33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减持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公司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股份
企业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深圳市深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１９

）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

，

４０２

，

０８４ ０．７７

大宗交易
－ － －

其它方式
－ － －

２

、公司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股份
企业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深圳市深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０００１９

）

合计持有股份
５３

，

７４３

，

３４７ ２９．５４ ５２

，

３４１

，

２６３ ２８．７７

其中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９

，

０９６

，

１５４ ５．００ ７

，

６９４

，

０７０ ４．２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

，

６４７

，

１９３ ２４．５４ ４４

，

６４７

，

１９３ ２４．５４

３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深深宝股权

１

，

４０２

，

０８４

股，转让总价款为

１１

，

６３８

，

８４９．３７

元，给公司增加税前收

益约

８８０

万元。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

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B10

2009

年
6

月
25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

000651 � � � �

证券简称
：

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
：

2009- 3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进行短线交易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通知并经本公司核实，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河北京海担保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河北京海

"

）于

2009

年

6

月

3

日收到本公司派发的

2008

年度分红款

后，当天即用分红款买入本公司股份

1,550,000

股，成交价格为

19.56

元，并于

6

月

4

日再次

买入本公司股份

320,000

股，成交价格为

19.41

元。 由于河北京海工作人员操作失误，于

6

月

22

日卖出本公司股份

165,400

股，成交均价为

19.648

元。

根据《证券法》第

47

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3.1.9

条的有关规定，河北

京海上述行为构成了短线交易，该公司已承诺将卖出

165,400

股本公司股份所获收益上缴

本公司所有。

本公司将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主要股东单位关于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有关规定的培训，避免此类事件的再出发生。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股票简称
：

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

0021 4 1 �

编号
：

2009- 025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披露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以及《关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中，由于公司有关工作人员的疏忽，将为控股子

公司浙江嘉兴蓉胜精线有限公司提供贷款的银行误写为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禾

兴支行

"

，现更正为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

"

。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

00001 2

；

20001 2 � �

证券简称
：

南玻
A

；

南玻
B � �

公告编号
：

2009- 01 8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09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08

年度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23,738,12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

股派送现金

1.00

元人民币（含税，

B

股暂不扣税。 扣税后，

A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

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每

10

股

0.90

元人民币）。 对于其他非居民

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B

股现金红利的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

2009

年

6

月

8

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港币

:

人民币

=1:0.8819

）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1

、

A

股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7

月

2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7

月

3

日；

2

、

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7

月

2

日，除息日为

2009

年

7

月

3

日；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7

月

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2009

年

7

月

2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A

股股东；

截止

2009

年

7

月

7

日下午（最后交易日为

2009

年

7

月

2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B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09

年

7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B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09

年

7

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凡在

2009

年

7

月

7

日办理

"

南

玻

B"

转托管的本公司

B

股股东，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3

、定向增发限售股股东以及

IPO

前法人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请上述限售

法人股股东向本公司寄送以下资料（所有资料均需法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①

股东证券帐户卡复印件；

②

股东持股证明复印件；

③

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④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⑤

银行资料（开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帐号）及股东联系方式。

五、咨询机构：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证事务部

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邮编：

518067

）

联系人：李涛、梁绮婷

电话：

0755-26860666 / 26860660

传真：

0755-26860641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

002029� � � � �

证券简称
：

七匹狼 公告编号
：

2009－01 9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今日接大股东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匹狼集团）通知，七匹狼集团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200

万股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禾山支行，为

其控股公司厦门七匹狼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向该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10,000

万元提供

担保，质押期限到贷款到期日止。 上述质押已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手续。

七匹狼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15,171,875

股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0.71%

，此次质

押股份

12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24%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七匹狼集团共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010

万股股票质押给银行，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17.7%

。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5 日

股票代码
：

600383� � � � � � � � � �

股票简称
：

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
：

2009- 021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于

2009

年

6

月

24

日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申请获得有条件通过。

公司待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予以核准的决定后，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

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

600382�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1 8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暨关于召开

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并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涂传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中国农业银

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期限叁年，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并以该公司名下的相关资产（含动产和不动产）提供抵押。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

1

、 同意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

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

2

、 同意公司为广东明

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

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制定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按照上市公司规范管理的要求， 公司编制了下列管理制度：《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买卖本公司股票的管理办法》及《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信息知情人报备制度》。 详细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关于将原投入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的剩余募集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接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见附件），主要内容是：广东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8

月将募集资金

4920

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投入该公司， 用于该公

司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截止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陆续投入了技改资金

2242.16

万元，仍剩余

2677.84

万元未投入。鉴于前期投入已初见成

效，完成了

11×7

米大型燃油退火炉一座，购进了

7

米数控立车

1

台，

10

米数控卧车

1

台，数

控电火花切割机

2

台，数控气割机

1

台，定子匝间耐压冲击仪

1

台，

14

米长轴车床磁栅尺数

显系统一套以及对一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等。 另外，还完成了线圈车间搬迁与场地改造

工程。 当前，该公司实现了生产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的能力，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货款回笼出现滞后现象，影响该公

司流动资金量，不利于该公司的生产发展，特申请将剩余未投入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为有利于支持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现提议同意广东

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将投入该公司原用于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

组

"

技术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定于

200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

：

30

在广东省兴宁

市兴城赤巷口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将原投入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的剩余募集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二）会议出席对象：

1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09

年

7

月

3

日，所有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

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三）参会股东登记办法：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自

然人股东应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代理人还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

份证；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

2009

年

7

月

9

日前把

上述材料的复印件邮寄或传真至我公司，并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样。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

料签到。

（四）会议时间、地点、费用及联系方法

1

、会议时间：

2009

年

7

月

10

日上午

9:30

2

、会议地点：广东省兴宁市兴城赤巷口本公司技术中心大楼二楼会议室

3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4

、联系方法：

通讯地址：广东省兴宁市兴城赤巷口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

514500

电话：

0753-3338549

传真：

0753-3338549

联系人：周小华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代表我 单位

/

本人 出席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
：

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

600382�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1 9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在公司本部六楼二号会议室召开。 同日，列席

参加了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会监事

3

名，实际到会监事

3

名，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周来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中国农业银

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期限叁年，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并以该公司名下的相关资产（含动产和不动产）提供抵押。

经与会监事审议：

1

、 同意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韶

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最高金额人民币柒仟壹佰伍拾万元整；

2

、 同意公司为广东明珠集团

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

供保证担保。

二、关于将原投入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的剩余募集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接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见附件），主要内容是：广东明珠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8

月将募集资金

4920

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投入该公司， 用于该公

司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技术改造项目。 该项目自实施以来，截止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陆续投入了技改资金

2242.16

万元，仍剩余

2677.84

万元未投入。鉴于前期投入已初见成

效，完成了

11×7

米大型燃油退火炉一座，购进了

7

米数控立车

1

台，

10

米数控卧车

1

台，数

控电火花切割机

2

台，数控气割机

1

台，定子匝间耐压冲击仪

1

台，

14

米长轴车床磁栅尺数

显系统一套以及对一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等等。 另外，还完成了线圈车间搬迁与场地改造

工程。 当前，该公司实现了生产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的能力，其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达到国内领先地位。目前，因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货款回笼出现滞后现象，影响该公

司流动资金量，不利于该公司的生产发展，特申请将剩余未投入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组

"

技术改造项目的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为有利于支持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 现提议同意广东

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申请，将投入该公司原用于

"

低水头灯泡贯流发电机

组

"

技术改造项目的募集资金

2677.84

万元转为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

以上两项议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
：

广东明珠 证券代码
：

600382� � � � � � �

编号
：

临
2009- 020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广东省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贰仟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壹亿壹仟叁佰贰拾伍万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公司申请为

其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 会议应到会董事

9

名，实际到会董事

9

名，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担保须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前称：广东省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是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95.33%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始建于

1958

年，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成为机械部八个专业生产水电设备的工厂之一，

1999

年企业改制重组成立广东省

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是以生产水轮发电机组为主的国家骨干企业。广东明珠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于

2003

年

12

月

18

日以竞价方式受让该公司

90%

股权， 并于

2006

年

8

月对其

实施单方增资扩股，增资后，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其持股比例由

90%

增至

95.33%

。

2009

年

5

月

20

日更名为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地：广东省

韶关市十里亭；法定代表人：黄子丹；注册资本：

3,078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水轮发电机

组等。

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其总资产为

37,288

万元，总负债

27,880

万元，净资产为

9,40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4.77%

，主营业务收入

3,559

万元，净利润

52

万元

(

未经审计

)

。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本次贷款贰仟万元人民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因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 向公司申请为

其向中国农业银行韶关市北江支行申请借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提供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目的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是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

95.33%

股权的控股子公司，本次贷款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壹亿壹仟叁佰贰拾伍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本

公司

2008

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13.55%

。 均是为子公司的担保。 均为未逾期担保。

五、查文件目录

1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广东明珠集团韶关众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

600886� � � � �

证券简称
：

国投电力 编号
：

临
2009- 039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即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认购国家开发投资公

司

(

以下简称

"

国投公司

")

持有的国投电力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力公司

")100%

股权的相关议

案。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下发的国

资产权

[2009]436

号批文文件，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国投公司以所持电力公司

100%

股权全

额认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

1,995,101,102

股，其中国投公司持有

1,407,281,129

股，占总股本的

70.54%

。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

600886� � � � �

证券简称
：

国投电力 编号
：

临
2009- 04 0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09

年

6

月

24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

：

30

4

、网络投票时间：

2009

年

6

月

24

日上午

9

：

30--11

：

30

和下午

13

：

00--15

：

00

；

5

、主持人：董事长胡刚先生

6

、出席情况：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3

名，代表股份

467,896,9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7%

；参加网络投票的流通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

662

名，代

表股份

183,653,35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41%

。截至

2009

年

6

月

23

日下午

5

时

止，无社会公众股股东委托公司董事会投票。 本次会议第一、二、三、五项议案属关联交易，关

联股东需回避表决，非关联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共

664

名，代表股份

184,741,98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2%

。

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一

)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在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表决结果：同意

181,088,447

股；反对

3,011,052

股；弃权

642,48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81,041,912

股；反对

3,050,487

股；弃权

649,58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0%

。

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投公司

")

，认购方式为股权认购。

公司拟以国投公司为特定对象向其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其合法持有的国投电力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电力公司

")100%

股权

(

以下简称

"

认购股权

")

，认购股权价格按照以

2008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

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国务院国资委

")

备案确认后的资产评估值为准。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

(2009)

第

111

号的《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拟转让改制后的国投电力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本次公司认购股权的

评估值为人民币

769,306.72

万元

(

评估基准日为

2008

年

11

月

30

日

)

，该等评估值已经国务院

国资委备案确认。

表决结果：同意

181,080,847

股；反对

3,010,652

股；弃权

650,48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4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每股发行价格为首次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8.49

元

/

股，由于公司

2009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分派利润

0.306

元

/

股，因此发行价格经除权除息后调整为

8.18

元

/

股。 若公司股票

在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有其他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178,651,222

股；反对

5,533,777

股；弃权

556,98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0%

。

5

、发行数量

本次认购股权价格为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并经国务院国资会备案

确认的资产评估值，即人民币

769,306.72

万元。

根据公司首次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董事会决议通过的发行数量计算公式：本次

发行新股总数

=

本次认购股权价格

÷

本次发行价格， 因此本次发行的新股总量为

940,472,766

股。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对发行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178,662,122

股；反对

5,512,677

股；弃权

567,18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1%

。

6

、锁定期安排

国投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发行股份全部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至国投公

司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181,075,847

股；反对

3,020,352

股；弃权

645,78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7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181,080,847

股；反对

3,003,552

股；弃权

657,58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8

、损益归属

国投电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日后

的国投电力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181,078,847

股；反对

3,005,552

股；弃权

657,58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9

、认购股权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净资产变化的归属

认购股权所对应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产生的净资产（合并报表）变化由国投公司享有

或承担。 在基准日与交割日之间，如果认购股权所对应的净资产值有所增加，则增加的净资产

值归国投公司所有，由国投电力以现金支付；如果净资产值有所减少，则减少的净资产值由国

投公司以现金予以补足。

在交割后

10

日内， 国投公司及国投电力应尽快委托具有证券期货业务审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进行专项审计，出具有关审计报告以确定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净

资产的变化。

针对交割而实施的专项审计，国投公司与国投电力同意，如果交割日是日历日的

15

日以

前

(

含

15

日

)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审计日为交割日所在月的前月最后一日；如果交割

日是日历日的

15

日以后

(

不含

15

日

)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审计日为交割日所在当月

的最后一日。

表决结果：同意

181,071,847

股；反对

3,012,552

股；弃权

657,58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

。

10．

资产的交割及违约责任

本次公司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认购股权，应由国投公司负责至迟于双方签署的《国家开

发投资公司与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

(

以下简称

"

《股份

认购协议》

")

生效日后

12

个月内办理完成资产权属过户到公司相关事宜，公司协助国投公司

办理相关过户手续；公司负责办理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相关事宜，国投公司对该发行股份事

项予以协助。

认购股权逾期过户的，国投公司应向公司支付违约金；公司逾期向国投公司发行股份的，

公司应向国投公司支付违约金。

表决结果：同意

181,080,847

股；反对

3,003,942

；弃权

657,19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11．

《股份认购协议》

为实施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购买认购股权，公司已与国投公司签署了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该《股份认购协议》经国投公司总裁办公会、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和有权主管部门批准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181,088,847

股；反对

3,003,552

股；弃权

649,58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席

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内。

该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

二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签订

<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国投华靖电力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认购暨资产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78,791,527

股；反对

2,913,952

股；弃权

3,036,50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

。

(

三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78,802,527

股；反对

2,902,952

股；弃权

3,036,50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

。

(

四

)

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600,790

股；反对

2,909,052

股；弃权

3,040,50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

。

(

五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国投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公司拟以向国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股权的方式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按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为

940,472,766

股计， 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投公司将增持公司股份至公

司总股本的

70.54%

。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国投公司应当以要约方式增

持公司股，董事会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国投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178,795,527

股；反对

2,920,752

股；弃权

3,025,70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8%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内。

该议案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

六

)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610,890

股；反对

2,902,952

股；弃权

3,036,503

股。 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

。

本议案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12

个月内。

(

七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45,610,890

股；反对

2,902,952

股；弃权

3,036,503

股。同意的股份数占出

席会议的股东

(

或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9%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张小满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

本次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5 日


